
國立臺東大學自動檢查計畫附件 

鍋爐每月自動檢查記錄表 
單位：               放置位置：              

檢查日期：                

檢點項目 檢查方法 檢查結果 改善措施 

鍋爐本體 

1.鼓月同（或上、下汽水鼓）有無損傷變形 目視   

2.爐筒有無損傷過熱或壓潰膨出 目視   

3.煙管或水管有無局部過熱或洩漏 目視   

4.外殼、磚壁、保溫有無損傷、鬆弛龜裂 目視   

燃燒裝置 

1.油嘴 目視   

2.燃燒器檢視玻璃 目視   

3.水位控制用液位玻璃  目視   

4.給水幫浦能力 目視/運轉情形   

5.水濾網 目視   

6.油泵能力 目視/運轉情形   

7.油壓表燃燒器及壁爐有無污染及損傷 目視   

8.壓力錶 目視   

9.安全閥 目視   

10.煙道有無洩漏、損傷及風壓異常 目視   

電路裝置 

1.顯示燈號 目視   

2.程序控制  目視/運轉情形   

3.控制線路 目視/運轉情形   

自動排放 

1.濾網 目視   

2.感測棒  目視/運轉情形  

3.作動情形  目視/運轉情形  

備註： 
1. 依「職業安全衛生管理辦法」第 32條辦理。 
2. 檢查結果：正常打ˇ，異常打×，如不適用此項檢點項目請以”─”示之。 
3. 表格保存三年。 
4. 每月檢查完後，送一份至職業安全衛生管理單位彙整備查。 

檢查人員： 場所責負人： 單位主管： 

 


